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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重构研究
张祖群, 杨新军, 赵 荣

(西北大学 城市与资源学系, 陕西 西安 712100)

摘　要: 当前存在“国家公园论”与“经营权转移论”两种旅游管理模式论争。在国内外旅游管理模式述评基

础上, 探讨了西部地区旅游管理模式重构问题。以青海湖风景名胜区为例, 分析了管理体制现状及存在问

　 　　　题, 重构管理模式和重组管理体制, 并总结了管理模式的实施结构。最后讨论了如下问题: (1) 高度重视 西

部风景名胜区的环境特征; (2) 资源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与监护权的分离与制衡; (3) 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

反映各相关利益主体彼此独立、相互制约的制度与关系。

关键词: 旅游管理模式; 风景名胜区; 青海湖; 重构; 西部地区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88X (2004) 0420088206　 　中图分类号: F590. 3; T u985

M anagem en t of Fam ous Scen ic Sites and The ir Recon struction in W est Ch ina

ZHAN G Zu2qun, YAN G X in2jun, ZHAO Rong
(D ep artm en t of U rban and R esou rce S ciences, N orthw est U niversity , X i’an 710069, S haanx i P rov ince, Ch ina)

Abstract: T he issues of nat ional park m anagem en t and tou rism m anagem en t are very con troversia l. Tou rism

m anagem en t m ethods in Ch ina and overseas are discu ssed. U sing the scen ic sites of Q inghai L ake as a case

study, actual m anagem en t system s and their p rob lem s are analyzed. N ew tou rism m anagem en t m ethods fo r

the case study are pu t fo rw ard and their actual con struct ion and imp lem en ta t ion are summ arized. F inally, a

m ajo r po in t is d iscu ssed: there shou ld be a balance on the righ t of the tou rism opera t ion s ow ner, the m anage2
m en t of tou rism and the need fo r opera t ion s, and the righ t of the local popu la t ion w ith respect to the scen ic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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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管理模式论争

西部大开发, 旅游先行。关于中国风景名胜区管

理制度的论争主要在景区主管部门与旅游主管部门、

景区所在地政府之间进行, 并形成了 2 种主调: (1)

从风景名胜区产权属性等概念出发, 主张移植美国国

家公园管理体制, 简称为“国家公园论”; (2) 从风景

名胜区与旅游市场之间的关系出发, 提出“风景名胜

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以使风景名胜区资源遵循

市场机制进行旅游经营, 简称为“经营权转移论”。

两者在整体上均存在欠缺。“国家公园论”带有中

国式空想色彩, 其原因如下: (1) 不是从人类经济实

践出发, 较少考虑世界范围内兴起并蓬勃发展的风景

旅游产业态势; (2) 没有考虑中国与美国在风景区管

理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 (3) 没有看

到同为发达国家的西欧国家与美国之间在管理模式

上的差异; (4) 没有看到美国本身的管理模式的多样

性; (5) 忽视了为适应日益增长的文化与精神消费需

求, 发达国家的风景区管理体制正逐步变革。“经营权

转移论”则将风景名胜区资源等同于一般旅游资源,

其实质不仅是以遗产旅游业取代遗产产业, 而且是以

遗产旅游业取代遗产事业。

风景名胜区所在地政府为获得短期经济收益, 改

制风靡中国, 西部尤甚, 由此产生了大量破坏遗产的

行为。因此, 要综合“国家公园论”和“经营权转移论”,

吸收借鉴其优点, 弥补其不足, 以“政府引导扶持”为

指导思想构建新型风景区管理模式, 确保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

2　国内外旅游管理模式述评

在比较研究各国旅游管理体制后, 分析其形成背

景和存在问题[1 ]。按照既符合中国国情, 又符合旅游

发展规律的总体思路, 提出旅游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

和具体设想, 以期为西部众多风景名胜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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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国外旅游管理模式述评

国外全国性和省 (州) 级旅游管理的行政职能具

体由国家旅游局和各省 (州) 级旅游局负责; 各国发展

旅游业的阶段性不同, 政府对旅游业的管理力度和操

作方法也有差异 (表 1)。可见, 这些典型国家旅游业日

趋成熟, 基本上由市场自行调节旅游企业的运作, 而

政府只在有关部级机构下设立分支机构负责旅游业

的政策制定和施行。

表 1　国外典型旅游国家的旅游管理模式

国家 旅游管理机构 管理职责 管理体制或特点

泰国

旅游委员会

û
û
↓

旅游局

制定旅游政策和旅游法规, 管理和监督旅游局的工作。

市场促销、投资引导、信息统计、教育培训、行业管理、景点开

发、受理游客投诉等

集权式管理体制, 实行集

中有效的宏观管理——

实行两级管理, 地方不设

旅游局, 国家直接设立 9

个大区办事处集中管理。

英国

旅游总局

û
↓

地区旅游委员会

向外推销英国旅游业, 在国内外的旅游机构和企业之间进行沟

通和交流, 出版宣传推销的文献等。

制定该地区的旅游发展战略, 支持各地兴建旅游设施, 协助各

地开办旅游项目, 负责旅游接待工作和信息服务等。

分有官方的行政机构和

民间的行业组织, 两者各

负其职。

日本

中央旅游管理机构

(内阁、运输省、观光部)

û
↓

行业协会

提出并执行旅游方针、政策和法规, 负责旅游规划、资源开发、

设施建设和景点的整顿, 加强国际业务往来与对外宣传等。

联接各企业, 充当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中介, 这样政府可对旅游

业实行间接管理, 有利于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和横向联合, 增加

行业的保险功能。

官民协办的旅游管理体

制, 政府、企业和各种协

会组织彼此协调又相互

约束, 共同促进旅游业的

发展。

2. 2　国内旅游管理模式述评

我国各级政府对旅游事业管理机构的设置并未

形成法制化模式, 而允许根据各地发展实际决定是否

成立旅游行政管理机构, 特别是省级以下地区、市、县

级机构设置。如与建设部门合作的风景旅游局 (如浙

江富阳市风景旅游局)、与文物部门合作的旅游局 (如

山西平遥县旅游局)、与林业部门合作的森林旅游局

(如广西资源县林业旅游局) 等 (表 2) , 使旅游管理机

构设置呈现出多样化局面。

现有管理模式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旅游管理部

门权威不够, 组织协调能力有限; 旅游管理宏观失控,

办事效率不高; 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盲目上

马, 各行其是; 旅游行业管理的部分领域职责交叉, 影

响行业法规的实施; 缺乏解决重大问题的宏观协调机

构和机制。因此构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理想模式, 是

推动我国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3　旅游管理模式重构案例

独特资源优势和西部开发为青海湖旅游业发展

提供了历史机遇, 但思想观念、管理体制、基础设施和

产品开发中的问题则成为了这一战略实施的障碍[2 ]。

为此须采取相应措施, 促进旅游业跨越式发展, 以带

动西部大开发中其它相关产业发展。基于旅游产业结

构和管理体制现状, 对阻碍青海湖旅游产业发展的原

因进行分析[3 ] , 将其归纳, 并构建了风景名胜区管理

模式和重组管理体制。

3. 1　管理体制现状及存在问题

3. 1. 1　管理层次混乱, 权责交叉　青海湖已被列为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由建设部主管, 自然保护区由国家

森林总局和国家环保局主管, 而青海湖的旅游业又由

青海省旅游局主管。青海湖流域行政区域包括海北藏

族自治州的刚察县、海晏县, 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天

峻及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各部门或各地区都有其

自身的管理方式, 这种局面严重阻碍了该区生态环境

保护和资源开发。现行管理模式呈现“一流资源、二流

知名度、三流开发、四流交通、五流经营”消极现状。景

点景区管理隶属关系复杂; 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新近建成或开发的大量景点规模不一, 同一资源类型

区域若干雷同的小景区各自扯旗为政, 造成资源的极

大浪费或破坏。

3. 1. 2　管理状态无序　旅游局没有旅游项目、旅游

设施等审批权, 行业管理上缺乏权威性, 旅游局在管

理和市场上难以发挥主导; 旅游行业内部缺乏统一有

效的专业性行业组织, 缺乏解决重大问题的宏观协调

机构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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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典型旅游城市和地区的管理模式

城市 旅游管理机构 管理职责 管理体制或特点

上海

中共上海市旅游事业

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

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

对全市旅游行业行使管理职能。
综合管理体制, 两会具有明确的职

责和权利, 管理由部分转向全局。

北京 北京旅游集团公司

研究、制定北京市的旅游发展规划及有关政

策; 会同有关部门审批旅游开发建设项目;

指导、协调各区县旅游业的发展。

政企分开, 整体发展, 充分发挥了

规模、网络化的优势。

广东

省旅游公司与各地

旅游局

旅游开发公司

旅游开发总公司

承担政府管理职能, 又从事企业经营活动。

承担具体的旅游活动

旅游局和旅游开发总公司合 2 为 1

的混合体制。适应广东省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实际情况。

香港 旅 游 协 会

统筹各种旅游活动, 促进旅游设施的改善,

广泛报道香港的旅游特色, 向政府提出有关

旅游业的各种建议。

按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管理。旅协

理事会的委员一半由政府委任, 一

半由会员推选, 既有行业自律, 又

有政府权威。

3. 1. 3　缺乏行政协调管理机构　文物、林业、地方行

政部门等都拥有数量不同的景点景区, 体系混乱, 缺

乏统一的行政协调管理机构。由于缺乏统一规划, 致

使景区经营状况不理想, 景区形象受损, 周围景观环

境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旅游局或在现有的风景名胜区

管理模式难操作, 并导致管理部门对旅游市场、各行

业和众多的企业管理乏力, 对旅游业发展的宏观调控

乏力。管理深度不够。科学研究工作开展的不够, 仍

然停留在 1980 年的水平。

3. 2　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构建和管理体制重组

我国旅游产业的成长历史表明, 旅游管理体制变

迁是产业演进的重要动因; 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

制度创新都是基于特定环境和诱因的。未来我国旅游

业的发展应该注重管理体制、市场组织和管理理念创

新[4 ]。要健全、理顺基层职能部门管理体制, 并赋予其

相应权力, 使之在整个青海湖的保护和旅游业发展中

发挥更加积极作用。随着“大旅游”的不断发展, 具体

工作不可能统统由省级职能部门代办, 而要求及时及

地解决, 要求建立健全各县职能部门, 同时赋予其相

应权限, 使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有效运行。

3. 2. 1　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构建原则

(1) 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新管理模式的保障,

促使风景名胜区的经济持续增长, 具备很强的宏观调

控能力和对资源的管理职能, 积极促进整个青海湖地

区社会文化发展。

(2) 市场经济原则。必须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对

其发展的影响和要求, 尤其是政府和企业的位置应该

怎么摆正, 采取什么方式和过程摆正的问题, 以及如

何解决旅游业的市场缺陷。

(3) 高效率原则。应以高效率为原则完成部门

设置和职能分工, 使新的管理模式能有效地实施对风

景区名胜区管理。

(4) 严密整体性原则。建立健全纵横关系通顺,

协调统一, 互促互补的管理结构, 使风景名胜区管理

局有权威性, 调动各下属单位的内在能动性, 形成最

佳生产力组合。

(5) 国际性原则。我国加入W TO 后, 各项政策

和法规应尽量符合国际惯例, 遵循国际经济交往实践

的约定俗成、习惯性做法、先例和规则, 创建仿真型国

际投资环境。

3. 2. 2　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构建思路　以建立适合

西部不成熟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为目标, 使企业成为

市场主体, 在行业协会的组织参与与法规约束下, 在

市场中参与竞争, 在竞争中推动产业发展。

(1) 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市场的主要优势在

于配置资源的高效率, 其缺陷则是它对公共性产品的

管理失灵。而许多旅游资源或产品的公共性特点要求

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应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 政府应

针对市场发育情况及缺陷确定自己在不同阶段的管

理职能。

(2) 实施“政府引导扶持”战略。管理模式构建

的实质是摆正市场、企业和政府 3 者之间的关系。必

须加强对青海湖风景名胜区旅游业的宏观调控, 实施

政府主导型战略, 即按照风景名胜区自身的特点, 在

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

作用, 强化政府对其宏观管理、调控和引导功能, 积极

培育市场,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模式准备条件。客

观上要求政府积极协调培育市场, 在发展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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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 引导其协调发展。许多国家的

实践也证明了风景名胜区在起飞发展阶段实施政府

主导型战略的有效性。

3. 2. 3　管理模式的构建　首先应明确在政府主导型

战略中, 政府管理部门应负有的职能; 然后根据其职

能构建相应管理模式, 包括组织高层次的协调机构,

建立和完善旅游法制体系, 加强旅游行业管理; 实施

旅游企业体制改革, 加强旅游行业协会的作用与功

能, 设立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基金等。

(1) 政府管理部门职能。管理部门起开拓者、规

范者和协调者作用。现阶段管理部门主要职能是一手

抓管理, 一手抓促销, 以管理为重, 逐步强化促销。

① 加强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的协调功能。西部

地区管理部门协调功能有限, 法制不健全, 无法对景

区 (点)实施必要管理, 措施难以落实。涉及到部门协

调、影响整体发展的还有与旅游购物有关的商业部

门, 与交通有关的交通管理部门, 综合管理部门 (如物

价、技术监督、食品卫生等) , 它们对企业都有一般性

约束。因此, 组建高级别的协调机构, 将文物、文化、园

林、林业、公安、交通等部门纳入风景名胜区管理协调

机构内, 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 对于青海湖风景名胜

区市场的治理和规范、风景名胜区的持续发展来说,

已是刻不容缓。

② 建立和完善法制体系, 加强行业管理。过去

单一行政管理方式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风景名胜

区发展需要。青海湖现有部门规章、文件漏洞多且无

法律约束, 无法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应尽快出台青海

湖区旅游管理条例和相关法律, 且不断加强生态保护

和旅游立法工作, 完善旅游相关法制体系。

③ 建立健全风景名胜区管理监督制约机制。全

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

知》, 进一步健全风景名胜区所属同级人大、上级规划

部门及公众和新闻舆论监督相结合监督制约机制, 改

变缺乏监督制约, 规划管理自由裁量权过大及开发建

设项目越权审批、先建后报、建而不报的状况。要坚持

风景名胜区资源管理与经营活动分开, 设立专门举报

电话和电子信箱, 受理社会公众对景区内违法违规案

件的举报, 并聘请特约社会监督人员, 加强社会监督。

④ 建立对风景名胜区开发建设中违规行为的行

政纠正机制。各级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违反景区内规

划案件的查处力度, 上级部门要对下级管理部门查处

违法案件的情况进行监督, 督促其限期处理, 并报告

结果, 形成及时有效的行政纠正机制。

⑤ 建立规划管理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政府

领导、管理部门领导和管理人员责任, 做到权责统一。

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

责任; 对造成资源重大破坏, 影响严重和重大损失的,

还要追究主要领导责任; 对监管不力, 放任违法违规

行为的, 要追究相应责任。

⑥ 加大促销力度, 加强形象宣传。以政府为主,

几乎包揽市场调研、产品策划等, 市场调研和促销资

金严重缺乏; 企业宣传资金分散, 主题不突出; 宣传促

销以组团海外促销为主, 手段单一, 缺乏依靠社会宣

传和高科技促销意识。管理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宣传促

销预算, 加强形象宣传和促销力度; 另一方面要采取

多种促销手段, 利用社会媒体、公众人物、In ternet 网

络、多媒体、建立咨询中心等手段, 展开宣传攻势 (如

环湖自行车拉力赛)。积极与企业界、省旅游协会加强

联合, 发挥组织作用, 在市场调研、产品开发、宣传促

销方面协作, 提高促销效率。

⑦ 其它。规范完善统计工作, 统计数据准确及

时反映青海湖区发展动态、供需状况。生态保护建设

及旅游发展既要求高质量的服务人员, 更需要高素质

管理人才, 同时有相当数量生态及旅游专门研究人

才。还需注重在岗人员培训、人力资源供需平衡等。

(2) 组建高级别的部门协调机构。为提升管理

部门地位或组织高级别协调机构, 以增强其协调功

能, 需组建青海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副厅级) , 直接

接受青海省政府领导, 行业管理上接受省建设厅、省

旅游局、省环保局和省林业厅等的业务指导; 或成立

虚体的青海湖风景名胜区管理领导小组作为协调机

构, 可与青海湖风景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合署办公。

(3) 明确各级旅游管理机构的职责。

①青海湖风景名胜区管理领导协调小组。省长

挂帅,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成立青海湖风景名胜

区领导协调小组, 与青海湖风景名胜区发展委员会联

合办公, 负责主导发展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 (如

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及旅游发展的政策制定等)。

②青海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在省委、省政府领

导下, 青海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负责如下业务。区整

体发展的战略、管理政策拟定和实施; 区风景资源保

护、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开发建设等, 以实施综合管

理; 协调政府各部门完成相关管理工作; 指导政府相

关部门进行旅游市场综合检查治理。

③各级旅游机构。所属州、县旅游机构及旅游办

事处在地方政府和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的领导下, 结合

实际情况, 贯彻执行国家旅游局、省政府、省旅游局的

专项规定和要求, 负责本县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旅游

行业管理、旅游市场促销、旅游业务培训和国内外游

客接待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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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立旅游行业协会。进入 21 世纪以后, 旅游

业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明显。作为国民经济

新增长点, 旅游在创造外汇收入和拉动内需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伴随着旅游业逐步向市场化转型, 旅游业

协会组织的补充将起重要作用[5 ]。

行业协会不仅起到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纽带作

用, 而且除市场控制、国家干预之外体现另一种控制。

在努力把企业的目标融合进政府政策、立法的同时,

也承担了支持政府宏观决策的责任。旅游行业协会是

一种群众性社团组织, 宗旨是做好政府部门与企业间

的协调和服务工作; 收集国内外旅游信息、资料, 做好

市场预测, 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会员提供咨询服

务; 协商解决涉及全行业的有关问题; 规范会员单位

的企业行为; 维护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和行业声誉,

代表会员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各种要求和建议。

3. 3　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实施结构

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是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实施的根本保证。结合以上构建管理模式和

管理体制, 探讨青海湖风景名胜区发展总体规划实施

结构 (图 1)。规划成功实施取决于 6 类组织: 政府、企

业、金融机构、投资者、新闻媒体、学术机构, 以及官、

产、学、民、媒互动界面组织。各类组织的责任如下。

图 1　青海湖风景名胜区发展总体规划实施结构

(1) 政府性部门——主导作用。省委、省政府在

风景名胜区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必须把青海湖风景

名胜区的发展放在省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

并为风景名胜区构建基本框架, 给予景区发展人力、

物力和政策支持。省人大、省政协等都必须对风景名

胜区总体发展给予全力支持。土地开发利用和可持续

发展权多属州政府。实践表明, 总体规划的高效实施

与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青海湖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应该在规划实施准备与实施过程中, 积极组织

各州政府, 召开一系列会议, 协调规划实施。

( 2) 有关企业机构——组织配合。企业发展离

不开风景名胜区发展, 因此要从全局考虑, 积极配合

风景名胜区发展委员会及名胜区管理局, 遵守有关行

业、市场方面的规定, 向管理局提供本企业数据资料;

独立企业应建立企业制度, 搞好企业管理建设工作。

( 3) 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投资融资。充分利

用各种融资途径, 发挥融资机构作用; 积极配合风景

名胜区发展, 提供各种贷款, 并对一些有市场、效益

好、守信誉及对生态环境保护起积极作用的项目予以

积极支持, 适当发放低息贷款和长期贷款, 促进风景

名胜区事业的企业化经营。

( 4) 学术机构——培育人才。应进一步作好青

海湖区人力资源的培训工作, 为行政单位、企业等提

供各类人才; 开办各类培训班, 实行人员再教育; 积极

吸收国内外先进人才培育方式, 组织有关专家来讲

座、培训; 提高群众文化素质, 加强旅游发展及环境保

护的意识教育。

( 5) 媒体机构——营销推广。与政府、旅游企

业、旅游景点合作, 进行青海湖宣传影片的拍摄、放

映; 和国内外其它媒体机构合作, 对青海湖风景名胜

区进行宣传。

( 6) 民众——积极参与。培养和提高公众旅游

文化素质和服务意识, 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加强

旅游发展意识, 积极参与, 为旅游发展出谋划策。

4　讨　论

(1) 高度重视西部风景名胜区的环境特征。不同

于中东部的是西部风景名胜区具有管理观念保守、干

旱半干旱的背景, 生态环境脆弱, 水土流失严重, 基础

设施不足等特征, 故管理体制的重构应该充分考虑上

述因素, 高度重视环境建设与生态培育等, 同时适当

超前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西部

大开发中旅游高潮的到来。生态学与环境保护的思想

需浸透到各个管理层面, 明确生物资源保护、景观资

源保护、生态旅游预警机制以及完善生态环境解说系

统功能等。搞好保护区自身建设与管理机构建设[6 ]。

严厉禁止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的旅游开发模式, 促使

生态旅游成为西部风景名胜区的主导旅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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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反映各相关利益主体

彼此独立、相互制约的制度与关系。在国内外旅游管

理模式述评的基础上, 对青海湖国家风景名胜区实证

研究得出符合地域特征的新型管理模式 (图 2)。旅游

的核心在景区, 发展的关键在体制[9 ]。旅游景区的体

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与首要任务。一个景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与运用是在特

定的资源廪赋、政策环境与社会条件下, 各个相关利

益主体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博弈”的过程是动态

的, 机理是复杂的, 其结果也有多变的形态。

图 2　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概念图

(3) 坚持资源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与监护权

的分离与制衡。我国特别是西部景区风景资源产权不

明晰, 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和风景资源的产权管理存在

法律真空, 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 3 权不分导致风景

资源在旅游开发上出现弊端[7 ]。在青海湖尝试风景资

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管理权由各级、各行政主管部

门行使; 实行政企分离、事企分离, 旅游经营权与所有

权、管理权分离; 建立完整而有效的监督保护体系, 任

何权利都必须有适当的制衡才不致滥用, 景区内企业

的经营权也不例外[8 ]。从西部现实国情出发, 特别是

风景名胜区旅游资源分别隶属于多行政部门的现实,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背景下, 实行旅游资源的

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与监督保护权相互分离与制

衡, 使国家所有的资源进行旅游开发时有序地进入市

场经济 (包括资本市场运作) 轨道, 从而实现国家利

益、业主利益与社区利益合理兼顾, 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与环境效益同步推进。

致谢: 文章撰写中得到范少言博士, 张阳生等老

师的帮助, 特些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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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善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在实施林业生态建设工

程, 狠抓植树造林的同时, 必须重视石灰岩地区的能

源建设, 推广节柴灶 (节能灶) , 大力发展沼气, 借打邦

河丰富的水资源建立小水电厂。以沼气和电来代替薪

材, 才能有效地减少人类活动对森林的破坏, 为生态

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加快教育发展, 提高人口的综合文化素质, 增强

对环境的保护意识。该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 受历史

和经济条件的制约, 当地群众受教育程度低, 环境观

念淡薄。通过教育的发展, 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加大宣传力度, 推广各种生态恢

复的实用技术, 培养和扶持科技示范户, 提高广大群

众生态建设的技术能力。

各级人民政府、林业部门、水土保持部门要依法

开展工作, 切实保证森林法、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贯

彻实施, 并与村规民约相结合, 做好森林资源、生态环

境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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